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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11年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关

于做好上市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》等的相关规定，作

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我们审阅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公司内部控制

的自我评价报告的相关资料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 

   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规定进

行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投资、信息

披露等的内部控制较为严格、充分，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正

常进行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适合当前公司日常经营实际情况

需要，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监局对内控规范试点的统一安排，

公司作为深圳辖区主板上市公司，自2011年开始将内控规范试点

与全面风险管理结合起来，在公司范围内建立健全以全面风险管

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，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控制，提升了经营

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。 

我们一致认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公司 2011年内部控

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较为全面、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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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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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 

杜胜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留安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曹远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家瑾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韩小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  军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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